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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本市學前暨國民教育階段部分學校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班

級近兩年有減班疑慮，可能衍生部分教師超額情形，敬請

惠予協助公告周知，請參加縣(市)外介聘之特教教師審慎

選填志願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104學年度學前暨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各類特

殊教育班增調班作業協調會議決議事項辦理。

二、旨述有特教班減班疑慮之學校如下：

(一)學前教育階段：西區忠孝國小附設幼兒園、清水區清水

國小附設幼兒園。

(二)國小教育階段：豐原區富春國小、北屯區北屯國小、大

里區塗城國小、霧峰區霧峰國小、大安區大安國小。

(三)國中教育階段：烏日區烏日國中、沙鹿區公明國中、東

勢區東新國中、南屯區黎明國中。

正本：各縣市政府(不含臺中市)

副本：臺中市中區特教資源中心、臺中市山線特教資源中心、臺中市海線特教資源中心

、國小教育科、中等教育科、特殊教育科 2015-04-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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